关于2012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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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系）：
根据人事处2012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 2012年度教师工作考核于2011年12月1日至17日进行，请各学院（系）根据人事处考核工作要求，认真做好2012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和质量考核工作。现将2012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的对象和时间范围
2012年度本科教学工作考核对象为教学为主岗教师类、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师和教学团队岗教师及其它因工作需要仍担任课程主讲的教师。
考核时间范围为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
二、主要考核内容
1．所讲授各课程（含实验）的学时数；
2. 课程授课教学质量（因2012年下半年课堂教学质量尚未有评价结果，请参照2011-2012学年的评价结果）；
3．课外给学生辅导、答疑情况；
4．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实习和科研训练项目及学科竞赛；
5．课程考核命题、评卷规范性及其质量；
6．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日历等教学相关信息的完备情况等。
三、考核等级的评定
（一）考核等级的分类
考核等级分优秀、良好、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五个等级。
（二）考核等级的评定原则
1．考核等级的评定根据上述6项考核内容综合评定，由基层教学单位提出评价等级，学院（系）教学委员会审定，统一汇总后报本科生院教学质量与资源管理处审核备案（汇总表附后）；
2．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本科教学工作考核不能评定为优秀：
（1）教学工作量不饱满者；
（2）有课程其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为良好以下者；
（3）考核内容第2至第6项中，其中2项评价不佳者；
（4）在考核时间范围内发生教学事故者。
3．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科教学工作考核不能评定为合格及以上等级：
（1）考核时间范围内未为本科生授课（含实验课）者；
（2）教学为主岗、教学团队岗教师考核时间范围内教学工作量少于同院（系）教师的平均教学工作量者；
（3）在考核时间范围内发生严重教学事故，受到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者，本科教学考核即评定为不合格。
4.为本科教学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当年获得过国家级教学类项目或奖励者，作为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2），可在原评定等级的基础上提升一个等级（受行政处分者除外）。
请各学院（系）认真做好2012年度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并在2012年12月17日前将教师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结果汇总表（含电子版）报送教学质量与资源管理处，同时将汇总表送所在学院（系）人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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